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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实质性会议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日内瓦 

经济和环境问题：环境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关怀海洋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第 31 段分发。 

  



E/2013/NGO/133  
 

13-30819 (C)2 
 

  声明 
 
 

  海洋噪声污染对海洋生态系统和对其生物资源的影响 
 
 

 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开发科学和技术是至为紧要之事。至今在以更好的科学和

技术增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已作出重大进展，并且我们也能积极推动各种有前途的

做法。保护海洋生态及其生物资源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因此，我们欣见海洋可控

震源等新技术的发展。业界为勘探海底油气，使用气枪收集地球物理数据，但这

种海洋可控震源是一种比气枪更安静的代用技术。海洋可控震源至少比地震气枪

安静 1 000 倍，并且没有冲击震波。目前知道，这种震波对海洋生物造成重大伤

害。为了减少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噪声污染，进一步发展和相应使用类似技术应

是各国的当务之急。 

 我们也欢迎推动蓝色经济，并强烈赞同加强使用可能有利环境的代用能源。

不过，必须采取预防性行动，尽量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影响，特别是噪声的影响。

我们应该避免过分自信，认为海洋可再生能源不会增加海洋的噪声污染。事实上，

这些能源产生的积累影响，加上航运和军事装置的排放，能使已经严重的状况更

加恶化。在这方面，我们提请你注意秘书长最近提交的报告(A/67/79)，其中审

查了若干与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有关的挑战，包括环境挑战，并多次强调能源可

能对海洋生态系统及其生物资源产生的噪声影响。各国应对此进行评估，以便进

行预防。不过，我们的确认识到海洋可再生能源的潜力，认为发展科学和技术有

助于减轻可能来自这个来源的消极影响。 

 海洋法一直都受到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影响。这种发展时常有利于制定新规则

或修订现有规则。我们应该自我警惕，在采用任何新技术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

估，以便回答如何审慎开展工作的问题，并且不加重已对海洋生命造成重大威胁

的许多现有压力。有些国际组织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要求对设置海洋可再生工业

场址进行战略环境评估。其他有些组织鼓励采用减轻影响的措施。我们认为，如

果各国将科学和技术运用于可持续发展，这将是极易达到的事。 

 


